Old Testament Theology 舊約神學 近二百年來，「聖經神學」（Bibl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15,Name=Biblical Theology}）*成了一種嶄新又獨立的研究聖經的方法。掀起這場革命的是迦布勒（Johann Philipp Gabler）的就職演講︰「聖經神學與教義神學的正確分野及各自的獨特目標」（'On the Proper Distinction Between Biblical and Dogmatic Theology and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Each'），地點是阿爾特多夫大學（University of Altdorff），日期是1787年三月三十日，這門新的聖經研究便興旺起來。
雖然這二百年間有無數的作品問世，也不斷有研究在進行，舊約神學能解答的問題卻極少。舊約神學是一種尋找定義、方法、主題的學科，也正在神學內尋找其永久的定位。
迦布勒（1753～1826）首先在理論上處理大部分困擾現代舊約神學學者的問題；他提供的解決方法包括了下列各個步驟︰1.本於仔細的釋經工夫，搜集聖經中最重要的概念；2.按著這些概念出現的歷史背景來編排它們的先後次序；3.除掉一切只反映當代情況，或受歷史因素限制的概念；4.集中研究那些能表達超越時間的真理及普世的概念；5.從聖經不同年代中，抽出這些超越時間及普世的概念，來組織成聖經神學。
迦布勒實在太強調嚴格的歷史次序，以致他的例子幾乎把這剛冒升的學科朝宗教歷史（History-of-Religions{\LinkToBook:TopicID=571,Name=History-of-Religions School}）*的方向推進，並使它變成一種純粹描述性的作業。這或許能解釋為什麼在其後的五十年，舊約神學呈現出非常強烈的惟理取向。代表人物有安蒙（C. F. Ammon, 1792）、鮑爾（G. L. Bauer, 1796）、凱撒（G. P. C. Kaiser, 1813）、戴偉（W. M. L. De Wette, 1813）、包姆加敦─克魯齊烏（L. F. O. Baumgarten-Crusius, 1828）、格蘭保（C. P. W. Gramberg, 1829），以及庫連（D. C. von Colln, 1836）。到了這時期的末段，哲學家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*；在他的宗教哲學中說，以色列只不過是基督教發展的一個點），和神學家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  士來馬赫}*；強調宗教內感情和主觀的部分）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。
這些思想運動也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下去，因為十九世紀中葉有些較保守的舊約神學家參與討論，其中有亨斯登伯（E. W. Hengstenberg, 1829～35）、俄勒（G. L.Oehler, 1845, 1873）、黑弗尼克（H. A. C. Havernick, 1848）、路斯（J. L. S. Lutz, 1847）、依瓦德（H. Ewald, 1871）、胡富曼（J. C. K. von Hofmann, 1841～4）、包姆加敦（M. Baumgarten, 1843～4）、德里慈（Franz Delitzsch, 1881），以及凱爾（C. F. Keil, 1853）。
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，宗教歷史{\LinkToBook:TopicID=571,Name=History-of-Religions School 宗教歷史學派}*式的舊約神學又再居領導地位，主要是因為威爾浩生的《以色列歷史緒論》（Julius Wellhausen,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, 1878）的影響。
舊約神學一直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才能除掉宗教歷史學派的影響，有足夠的自由來與不同的新思想嘗試合作，像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*和新正統主義（Neo-Orthodoxy{\LinkToBook:TopicID=837,Name=Neo-Orthodoxy}）*。此後我們看見舊約神學的黃金時期來到，兩個巨人相繼出現，他們就是艾柯特（W. Eichrodt, 1933）和溫拉得（G. von Rad, 1957, 1962）。在這兩個巨人之間，還有科勒（L. Ko/hler, 1936）、海恩殊（P. Heinsch, 1940）、伯羅斯（M. Burrows, 1946）、夫利先（Th. C. Vriezen, 1949）、普羅克殊（O. Procksch, 1950）、賴特（G. E. Wright, 1952）、伊姆舒茲（P. Imschoot, 1954, 1956）、雅各（E. Jacob, 1955）、楊格（E. J. Young, 1958）、賴特（G. A. F. Knight, 1959），以及培恩（J. B. Payne, 1962）。
很多人預計在溫拉得之後，舊約神學會慢慢消聲匿跡；實情卻剛好相反，它的活動及多元性更是加強，十年間出現了不少於十一個新的舊約神學學說︰賴特（1970）、科德盧（M. G. Cordero, 1970）、李曼（C. K. Lehman, 1971）、傅瑞（G. Fohrer, 1972）、麥肯斯（J. L. McKenzie, 1974）、興遜（D. F. Hinson, 1976）、齊麥利（W. Zimmerli, 1978）、凱撒（W. C. Kaiser, Jr., 1978）、韋斯特曼（C. Westermann, 1978）、革利免斯（R. E. Clements, 1978），以及泰連（S. Terrien, 1978）。
在這一切努力之上，布魯格曼（W. Brueggemann）作出如此的結論︰「明顯地，現在舊約神學的重整，是一個開放式及沒有定案的問題」（CBQ 47, 1985, p. 28）。現今舊約研究的大方向，是尋找一個新的辯證代模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*）來組合不同的舊約材料。
現代舊約神學家嘗試離開昔日各大師走過偏狹封閉的路，像艾柯特想為舊約神學尋找一個中心（Mittelpunkt），或像溫拉得支持的那種宗教歷史，或傳統進路的薄弱的歷史主義。現代人希望從辯證關係找出路，像1978年韋斯特曼的「祝福／拯救」、泰連的「美學／倫理」、韓遜（P. Hanson）的「宇宙／目的論」等（W. Brueggemann, JSOT 18, 1980, pp. 2～18；同上，CBQ 47, 1985. pp. 28～46；也可參J. Goldingay, VT 34, 1984, pp. 153～68）。
但舊約神學的功能不僅是認信或描述性的（B. S. Childs, HBT 4, 1982, pp. 1～12），甚至也不僅是辯證性的。只要我們仍把舊約神學視為一門學科，它就必須是系統式的（R. P. Knierim, HBT 6, no. 2, 1984, pp. 47～8），「因為神學的性質本來就是把思想納入系統內，把一個思想或作法與另一個來比較、對比，並且在真理及基本要義的亮光和傳統下，評價生命、思想及精神」（W. Harrelson, HBT 6, no. 1, 1984, pp. 60～1）。韓瑞生繼續說︰「把神學看為有系統的研究，就必然要求一些方式，能夠在質與量方面將耶和華與萬物連繫起來，而這些方式是最重要且無所不包的，也可以由批判的思想顯示出來。」
若要尋找一個有組織力的典範，將來所有的舊約神學就必須採取一個「歷時的」形式（diachronic）；亦即是要按不同的時代來研究舊約的歷史先後次序，並且歸納出舊約作者是怎樣隱晦地或有意地，把一個雛形的概念發展為一個成熟的思想，而這思想又是怎樣成為一個核心，聯絡其他思想。
現在最具潛力成為這樣的一個核心思想的，就是新約所言的「應許」（epangelia，參W. J. Beecher, The Prophets and the Promise, Grand Rapids, MI, 1963, pp. 175～94），但在舊約卻有許多不同的叫法（F. R. McCurley, Jr., Lutheran Quarterly 22, 1970, p. 402, n. 2），以及一系列互有關聯的特點。通常「應許」都是包含在約的細節內，或是附隨在不同的啟示事件後面。
「應許」就是神要賜福之道，或要為以色列人作的事，因此亦是神為萬人要作的事（創十二3）。在舊約大約十一個時代中，「起誓」、「定意」、「賜下的話語」，或神的宣告，均把「應許」愈來愈多不同的意義說明出來。
下列的時代擴展了應許主題的不同意義︰1.應許前期︰賜福（創一22、28，八17，九1、7）、苗裔（創三15）、一個種族（創九27），和福音（創十二3）；2.族長時期︰應許的三個基本條款，即後裔（創十二7，十三14～16，十五4）、產業（創十二1、7，十三15、17，十五7～8、18，十七8，二十四7，二十六3～4，二十八13～15），和承繼好消息（創十二3，十八18，二十二18，二十六4，二十八14）；3.摩西時期︰承受應許之民是一聖潔的國度（出四22，十九5）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（出十九6）；4.王國前期︰應許之地乃安息之地（民十33；申二十八65；書二十一44～45）；5.王國時期︰應許之王是大衛的苗裔（撒下七12、14），祂要繼承大衛的朝代（撒下七11、19、25、26、27、29）與王國（撒下七12、13、16），是為「永遠」有效的應許（撒下七13、16、24、25、26、29）；6.智慧時代︰在應許中的生命是由「敬畏耶和華」開始的（箴一7、29，二5，八13，九10，十27，十四26～27，十五16、33，十六6，十九23，二十二4，二十三17），這樣的生命會按著神的律而行事為人（箴二19，五6，十17，十五24），並追尋智慧（箴一7、29；二5，八13，十五33）；7.公元前第九世紀先知︰應許之日（珥三2、12；俄15）；8.公元前第八世紀先知︰應許之僕（賽四十一8，四十三5，四十四3，四十五19、25，四十八19，五十三10，五十四3，五十九21，六十一9，六十五9、23，六十六22）；9.公元前第七世紀先知的應許︰應許的更新（耶三十一31～34）；10.公元前第六世紀先知︰應許的國度（但二34、44～45，七13～14；結三十七7～30）；11.被虜後期︰應許的勝利（亞十四）。
另參︰聖經神學（Bibl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15,Name=Biblical Theology}）；

新約神學（New Testamen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47,Name=New Testament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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